b TR RS Z e
114# & < F % 40845

)2 EN v .%%‘;4?
3 2 FF RO F RS
N % A 3R gk 2R

FAFEARRREPATE S R ARAL Y FARI4E]27 4
P e 8 F 5 58-DG00000005L# & » A= 7 FeaFen o~ Bl
S A adIL I

r/_l_\’: 04
- ~REZFH W o

S g ATA 3005 d R4 f 4

IFEEd
- SRR EIE

AERES B RE ARRR T FREROCE o F o ki
ﬁﬁ?%%%ﬂ%iﬁﬁi’ EZEREmRD B
N
T B2 M5 AE000-00005LF £ 2B (A LD
@) o AFII4EYY 8p 10364 3% » p B AT % P
BE LR (TSR ) 0 A TR R

i%%m?%yfumﬁr@~%Jvﬁﬁwﬁan@&aﬁ
wood PFS SR ERLIRAS S (T JAEEEBE) A
By gy E R ”"%?DGOOOOOOO%%% FEFFRIILEEE
Pﬁﬁﬁ(T#faﬁﬁﬁ)&ﬁ %oﬁ&ﬁ%mﬁﬁﬁ
MY R ERLERALERET v B RE R E IR
}f@ EH] (T fﬁ_lﬁiﬁ;fyl>a§53ﬂ;§§1m£ E KRR 415?

,:g,,“\,,, FHAEZ @] (THAILWR]) R
W114# 122 4p B 242 3 F % 58-DG0000000 5 4% 4+ 2

1



(TH Rl ) Frhd TERET (TR) 2,700~ - R
4 AR Hedr A TR o
=~ R 1%k3 BP

VNSNS 2 S L
(CIEsE g P REBERT T 0 X RC B LD 4o
AZAR IR F AL B ERBER O BB AT Fe& o

2% =1

(=)~ 2 i R

Tag B 2 AR IR ELIER B RN (R L 0 545 5 3742

A )

(U%NWﬁﬂﬁﬁﬂir%iﬁ’?uﬁﬁfﬂﬁﬁ@iiﬂ
B omieak pF o B IR A 7 W ARG

(2)% 2067 %54 5 1p rw-?%%ﬁt%%%w;x;%%ﬁ
(%5%) MAe% ($10) 2 w5 R B4 7 2

ﬁﬁr’%@ﬁﬁ%i@é@»%roJ

e



2B F 2P (RE R EHHIER T L) B
102 % 198 % 1% ¢ {7
FookETARL (F LM>@§ﬁM%%W R
CRZApA e B A Apd 4 fAp AT R R LT T B

uﬁﬁﬁ&ﬁaﬁﬁé}oJ

B RELHEIEHIE : TH B E R TG R

' Lr B g o Al 800 % 1 15,400 & 1 T E)

2
I

L

Ard2wmP) 5 1R T T AP R 2 E 6] % 920F % 4738 2+
TR g~ B2 T (R RJEE R PR
FE2ARRE Z S %ﬂéﬁm%mmv%,ﬁgo(;z
JE ) W IR K- EAR B bont it g Foap B
FHAREL - P RS w2 ﬂ“fq‘l«? "
PRF R FHAREL ) (THAEAREZR)
Tz - P 2RFEF PRI FEEER
i’T%W%i~<ﬁlk”ﬁ4mﬁp’apxﬁﬁ
WMPEEILZFRAHZH0 0 TR @{4
PR A EARL L R R
oMY R AR LI RS A A
2,700~ o #2 F BRI MEAIN R 22 N LT
’Tﬁi\“'gjf—.u%l“ EORASGER > AL p FRSMAER
e

et g fFarfz 9 > A2 LH £ Fap s
(%19-20) ~ x £ 8% H (320) - hash FTxdz

@ B
!

T

N
~
‘\,\
e
|

(e m}
R \\E

T w4k
e W
o
W=

S

»,;,
;@ﬁe
-
=

. g
E\\ o %T»%?: /‘4
N
>

¥ e R oE T

N

N

Y FA

wWoE
—

»

{4
“
\?\-;%}
&=
%}‘
Ol
o
&
SN
&
by

(%59-61) ~ & %a%(%%>\§@4£¢‘
(%67) ~2dERIEMmiEE (£69) Ergivir, + B
TFH T o
Er4t TE2FETELEBIH2I I[P LE | 28
FEE
BLABRER S 0 AL B mRI AL R B AT B
oo - . s

e FREE AR



H

2 8.5 000-0000, > 2 # % 5 70000, 0 1
190 22 R T e % 5 B fRAiE B MA G LT
P SR E I A BY 0 TR AL B il B
%5 T000-0000, + st E19T S LY T 0 E K 0

. , L

iﬁiﬁa%‘r’-fv“;g 5

A T AR A BT T OARRELE 0 B TS BRELES
FHIZ AR BE B ER -
IRAAEEEBLZ I MEETES s AT P Y *
SEWR RN FEY SEENF LS

Sedv L T BBl A BEE VR KT DR
@I id 255 T000-0000, c YEME bW RE 5
"0000, > P BERT2 R ARFE T AL AL D HS
% T000-0000 ; » 4ewh #rik > @ BER S 2EEET P
BHofav L AL BRI MBI PO HIRRER TR

B BERFES R REFEFHME LA
B BB R115E20 11p T E A 23 % 1150004084555 7
f;(%%>’,aw % B 5 éaﬁég’HE:V”m@4¢
r:%;'-éf:ré )3 ﬁ.’lc%’;uw\;?#: ﬁjé’?%lTJ)_%.J %@#ﬁ-‘f:’

0 A RAEVREIRT TR ”T:&F’%B’»@%‘ Bt L& oo
Frerdt > A BR LB TE D TG BREAE
Pl 2R BE ) 2ER %ﬁlﬁ RiE L IEG] % H30EF]
TR ST P R TR S R R 82,700 0 Foa
EFo Flt o RERTAERR g R Rl 0 AR
d oo B B o

MNEAAAH R G ERIIF S E R R TRES
FRBLE) (S > P HARE T A RE S 2V - - R B A



i

2 RE 2 raIEd o
= EN K] 115
S P AP ABRR AT

e PRA B 20 P M REHAGEREL R

7 S et

“\? E’g‘g]]\
?%ﬁiiﬁi?)’ﬁiimj%ﬁ *
1520p pAHRIRD T 4ot A 2 j—g_'r EUPN
B 520 ) P AR I
é&ﬁ'{l{;‘%j‘> °

SRR PREd oA m iR 20p poA R G

ucl/(%\‘hEV‘-}, °
= EN ]

Jr 1

Ll .

ke

#Ed (R
P ez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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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字第4084號
原      告  賴聲淵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12月4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4年9月8日10時36分許，在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與龍新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數位採證，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以下簡稱舉發機關）員警填製桃警局交字第DG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告審認原告違規事實明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等規定，於114年12月4日開立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闖紅燈屬於動態違規，需要有連續動態錄影片，包含車牌號碼、明確紅燈、清楚的停止線、系爭車輛紅燈時越過停止線並通過路口、照片有日期之浮水印、路牌等，至少須2張以上之連續照片，以確保證據完整性。
　⒉舉證照片1之系爭車輛號碼前2碼遭後方白車擋住，只有數字9107可辨識，而系爭車輛後方擋風玻璃上之車號僅可提供參考；舉證照片2無標示日期及時間；舉證照片3之車輛距離過遠，已有數10公尺，無法辨識車牌，從而，上開舉證照片不可採信。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依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路口紅燈時，系爭車輛方超越停止線，進入銜接路段，闖紅燈之違規事實明確。舉證照片1、3放大後可清晰見到車牌號碼，且照片中之車輛車牌、型式及廠牌，與系爭車輛車籍查詢報表相同，另舉證照片2未有時間顯示，仍無礙於原告違規事實之認定，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依道交條例第4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170條第1項前段：「停止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
　⑵第206條第5款第1目：「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第5款）圓形紅燈（第1目）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1項授權訂定）第102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第1款）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⒊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
　⒋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其附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基準表），係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未逾越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再依基準表之記載：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小型車應處罰鍰2,700元。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裁罰基準內容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舉證照片（卷19-20）、系爭舉發單（卷20）、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卷59-61）、汽車車籍查詢（卷65）、駕駛人基本資料（卷67）、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卷69）等附卷可佐，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
　　觀諸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駛至系爭路口停止線前時，號誌已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車牌至少可見車號「OOOO」，此有卷19上方之照片可佐，又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在系爭路口中間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車牌為「OOO-OOOO」，此有卷19下方之照片可佐，再者，系爭車輛越過系爭路口，到銜接路段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此有卷20之照片可佐，堪認本件違規地點之系爭路口號誌既已呈現「紅燈」之狀態，系爭車輛自應於停止線之前暫停，惟系爭車輛卻於該路口號誌仍呈現紅燈狀態時，恣意往前越過停止線，並穿越系爭路口至銜接路段，自該當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
　㈣至原告主張舉證照片之車牌無法辨識、無時間日期而不可採為證據，應以連續影片為證等情。惟查：
　　就如原告所編之舉證照片1，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另車牌至少可見車號「OOOO」，而舉證照片2，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車牌為「OOO-OOOO」，如前所述，而舉證照片2雖無標示日期，惟可見系爭車輛車牌號碼，且比對3張舉證照片之背景環境、車輛行進方向均相同，復經舉發機關再次確認無誤，此有舉發機關115年2月11日龍警分交字第1150004084號函可佐（卷53），堪認舉證照片未遭偽造，且足可證明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不可採，亦無調取連續影片之必要。
　㈤綜上所述，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及處理細則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700元，並無違誤。因此，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法　官　紀榮泰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季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字第4084號

原      告  賴聲淵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12月4

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於民國114年9月8日10時36分許，在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上林段與龍新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燈

    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數位採證，

    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以下簡稱舉發機關）員警填

    製桃警局交字第DG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提出申

    訴，經被告審認原告違規事實明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等規定，於11

    4年12月4日開立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原告不服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闖紅燈屬於動態違規，需要有連續動態錄影片，包含車牌號

    碼、明確紅燈、清楚的停止線、系爭車輛紅燈時越過停止線

    並通過路口、照片有日期之浮水印、路牌等，至少須2張以

    上之連續照片，以確保證據完整性。

　⒉舉證照片1之系爭車輛號碼前2碼遭後方白車擋住，只有數字9

    107可辨識，而系爭車輛後方擋風玻璃上之車號僅可提供參

    考；舉證照片2無標示日期及時間；舉證照片3之車輛距離過

    遠，已有數10公尺，無法辨識車牌，從而，上開舉證照片不

    可採信。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依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路口紅燈時，系爭車輛方超越停止線，進入銜接路段，闖紅燈之違規事實明確。舉證照片1、3放大後可清晰見到車牌號碼，且照片中之車輛車牌、型式及廠牌，與系爭車輛車籍查詢報表相同，另舉證照片2未有時間顯示，仍無礙於原告違規事實之認定，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依道交條例第4條第3項授

    權訂定）：

　⑴第170條第1項前段：「停止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之界

    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

　⑵第206條第5款第1目：「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

    ：（第5款）圓形紅燈（第1目）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

    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1項授權訂定）第10

    2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

    應依下列規定：（第1款）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

    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

    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⒊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

    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

　⒋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其附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基準表），係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未逾越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再依基準表之記載：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小型車應處罰鍰2,700元。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裁罰基準內容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舉證照片（卷19-20）、系爭舉發單（卷20）、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卷59-61）、汽車車籍查詢（卷65）、駕駛人基本資料（卷67）、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卷69）等附卷可佐，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

    規行為：

　　觀諸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駛至系爭路口停止線前時，號誌已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車牌至少可見車號「OOOO」，此有卷19上方之照片可佐，又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在系爭路口中間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車牌為「OOO-OOOO」，此有卷19下方之照片可佐，再者，系爭車輛越過系爭路口，到銜接路段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此有卷20之照片可佐，堪認本件違規地點之系爭路口號誌既已呈現「紅燈」之狀態，系爭車輛自應於停止線之前暫停，惟系爭車輛卻於該路口號誌仍呈現紅燈狀態時，恣意往前越過停止線，並穿越系爭路口至銜接路段，自該當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

　㈣至原告主張舉證照片之車牌無法辨識、無時間日期而不可採

    為證據，應以連續影片為證等情。惟查：

　　就如原告所編之舉證照片1，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

    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另車牌至少可見車號

    「OOOO」，而舉證照片2，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

    車牌為「OOO-OOOO」，如前所述，而舉證照片2雖無標示日

    期，惟可見系爭車輛車牌號碼，且比對3張舉證照片之背景

    環境、車輛行進方向均相同，復經舉發機關再次確認無誤，

    此有舉發機關115年2月11日龍警分交字第1150004084號函可

    佐（卷53），堪認舉證照片未遭偽造，且足可證明原告有「

    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

    是原告上開主張不可採，亦無調取連續影片之必要。

　㈤綜上所述，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

    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

    項及處理細則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700元，並無

    違誤。因此，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法　官　紀榮泰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季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交字第4084號

原      告  賴聲淵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4年12月4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4年9月8日10時36分許，在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林段與龍新路口（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數位採證，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以下簡稱舉發機關）員警填製桃警局交字第DG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逕行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提出申訴，經被告審認原告違規事實明確，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等規定，於114年12月4日開立桃交裁罰字第58-DG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闖紅燈屬於動態違規，需要有連續動態錄影片，包含車牌號碼、明確紅燈、清楚的停止線、系爭車輛紅燈時越過停止線並通過路口、照片有日期之浮水印、路牌等，至少須2張以上之連續照片，以確保證據完整性。

　⒉舉證照片1之系爭車輛號碼前2碼遭後方白車擋住，只有數字9107可辨識，而系爭車輛後方擋風玻璃上之車號僅可提供參考；舉證照片2無標示日期及時間；舉證照片3之車輛距離過遠，已有數10公尺，無法辨識車牌，從而，上開舉證照片不可採信。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依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路口紅燈時，系爭車輛方超越停止線，進入銜接路段，闖紅燈之違規事實明確。舉證照片1、3放大後可清晰見到車牌號碼，且照片中之車輛車牌、型式及廠牌，與系爭車輛車籍查詢報表相同，另舉證照片2未有時間顯示，仍無礙於原告違規事實之認定，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㈡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依道交條例第4條第3項授權訂定）：

　⑴第170條第1項前段：「停止線，用以指示行駛車輛停止之界限，車輛停止時，其前懸部分不得伸越該線。」

　⑵第206條第5款第1目：「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第5款）圓形紅燈（第1目）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

　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1項授權訂定）第102條第1項第1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第1款）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

　⒊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

　⒋處理細則第1條規定：「本細則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規定：「（第1項）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第2項）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核上開裁處細則及其附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基準表），係用以維持裁罰之統一性與全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受處罰民眾之公平，不因裁決人員不同，而生偏頗，寓有避免各監理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並未逾越母法授權意旨與範圍；再依基準表之記載：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小型車應處罰鍰2,700元。核上開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裁罰基準內容亦未牴觸母法，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舉證照片（卷19-20）、系爭舉發單（卷20）、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卷59-61）、汽車車籍查詢（卷65）、駕駛人基本資料（卷67）、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卷69）等附卷可佐，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㈢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

　　觀諸舉證照片所示，系爭車輛駛至系爭路口停止線前時，號誌已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車牌至少可見車號「OOOO」，此有卷19上方之照片可佐，又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在系爭路口中間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車牌為「OOO-OOOO」，此有卷19下方之照片可佐，再者，系爭車輛越過系爭路口，到銜接路段時，號誌仍呈現紅燈，此有卷20之照片可佐，堪認本件違規地點之系爭路口號誌既已呈現「紅燈」之狀態，系爭車輛自應於停止線之前暫停，惟系爭車輛卻於該路口號誌仍呈現紅燈狀態時，恣意往前越過停止線，並穿越系爭路口至銜接路段，自該當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

　㈣至原告主張舉證照片之車牌無法辨識、無時間日期而不可採為證據，應以連續影片為證等情。惟查：

　　就如原告所編之舉證照片1，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玻璃上有紅色車號為「OOO-OOOO」，另車牌至少可見車號「OOOO」，而舉證照片2，放大照片後，可見系爭車輛後方車牌為「OOO-OOOO」，如前所述，而舉證照片2雖無標示日期，惟可見系爭車輛車牌號碼，且比對3張舉證照片之背景環境、車輛行進方向均相同，復經舉發機關再次確認無誤，此有舉發機關115年2月11日龍警分交字第1150004084號函可佐（卷53），堪認舉證照片未遭偽造，且足可證明原告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是原告上開主張不可採，亦無調取連續影片之必要。

　㈤綜上所述，原告駕駛系爭車輛確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及處理細則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2,700元，並無違誤。因此，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原告負擔。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法　官　紀榮泰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季吟



